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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录  

移送案件通 知书  

  不予受理    

  受案登记 表  

传唤  

询    问   查   证  

调查收集   证      据  

询问证人     受害人  

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人自行书 写陈述  

7 日内作       出处理      决定  

扣押物品   清      单  

无危害   后果的   2 年内违法 行为未发 现、 6 个月内 治安违法行 为未发现   不满 14 周岁  

精神病人 及无行为 能力的人  

   受     理  

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告知向有管 辖权的机关报案或移送  

15 日内作出 处理决定  

决定  


	行政处罚简易程序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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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强制措施流程图



	行政强制执行程序运行流程

	
	
	
	
	
	
	
	
	
	

	
	
	
	
	
	
	
	
	
	

	
	
	
	
	
	
	
	
	
	

	
	
	
	
	
	
	
	
	
	

	
	
	
	
	
	
	
	
	
	

	
	
	
	
	
	
	
	
	
	

	
	
	
	
	
	
	
	
	
	

	
	
	
	
	
	
	
	
	
	

	
	
	
	
	
	
	
	
	
	

	
	
	
	
	
	
	
	
	
	

	
	
	
	
	
	
	
	
	
	

	
	
	
	
	
	
	
	
	
	

	
	
	
	
	
	
	
	
	
	

	
	
	
	
	
	
	
	
	
	

	
	
	
	
	
	
	
	
	
	

	
	
	
	
	
	
	
	
	
	

	
	
	
	
	
	
	
	
	
	

	
	
	
	
	
	
	
	
	
	

	
	
	
	
	
	
	
	
	
	

	
	
	
	
	
	
	
	
	
	

	
	
	
	
	
	
	
	
	
	

	
	
	
	
	
	
	
	
	
	

	
	
	
	
	
	
	
	
	
	

	
	
	
	
	
	
	
	
	
	

	
	
	
	
	
	
	
	
	
	

	
	
	
	
	
	
	
	
	
	

	
	
	
	
	
	
	
	
	
	

	
	
	
	
	
	
	
	
	
	

	
	
	
	
	
	
	
	
	
	

	
	
	
	
	
	
	
	
	
	

	
	
	
	
	
	
	
	
	
	

	
	
	
	
	
	
	
	
	
	

	
	
	
	
	
	
	
	
	
	

	
	
	
	
	
	
	
	
	
	

	
	
	
	
	
	
	
	
	
	

	
	
	
	
	
	
	
	
	
	

	
	
	
	
	
	
	
	
	
	









填写《当场处罚决定书》一式两份，民警签名或盖章，一份当场交付被处罚人；一份由被处罚人签名后交所属公安机关备案 





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 





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违法行为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收集证明违法行为的证据 





表明执法身份 





发现违法行为 





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当成告知或在实施强制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理由、地点和期限 





制作现场笔录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 





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办案部门提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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